
從社會變遷過程中

|一一社區居民的新需要談起

在
理
論
上
，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計
劃
變
遷
的
過
程
，
社
區
居
民
在
自
助
他
助
的
原
則

下
，
動
員
社
區
的
人
力
、
物
力
，
配
合
政
府
所
提
供
之
技
術
與
財
物
的
支
援
，
以
改
善
社

區
居
民
本
身
的
生
活
為
其
最
終
目
標
。
這
種
由
發
動
工
作
，
到
著
手
進
行
，
以
至
成
果
維

護
，
本
是
一
連
串
有
計
割
的
行
動
過
程
，
但
此
計
劃
部
非
一
成
不
變
，
因
為
社
區
居
民
常

隨
時
空
的
變
異
而
有
新
需
要
的
產
生
，
因
此
，
在
計
割
的
行
動
過
程
中
也
讀
時
常
予
以
調

整
，
以
求
切
合
時
宜
。
事
實
上
，
近
年
來
我
國
因
為
教
育
普
及
，
經
濟
繁
榮
，
國
民
平
均

所
得
由
美
金
五
十
元
增
至
一
千
四
百
餘
元
，
人
民
的
生
活
條
件
已
經
獲
致
某
種
程
度
的
改

益7

更
適
向
一
種
新
的
生
活
境
界
，
因
此
，
為
求
社
會
政
策
的
得
以
貫
徹
實
施
，
謀
求
全

民
的
實
質
福
利
，
對
於
一
般
社
區
居
民
在
社
會
變
遷
過
程
中
的
此
一
階
段
，
所
可
能
產
生

的
新
需
要
為
何
，
實
為
當
前
從
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者
所
亟
須
致
力
探
討
的
新
課
題
。

持b

、
常
委
有
更
加
使
利
的
物
質
生
活

瑞

如
前
所
述
，
我
國
近
年
來
教
育
相
當
普
及
，
經
濟
相
當
繁
榮
，
一
般
人
民
的
生
活
條

件
亦
己
提
昇
到
了
較
高
的
層
次
。
何
以
說
生
活
條
件
是
在
較
高
的
層
次
上
呢
?
這
可
由
國

民
在
食
、
在
、
住
、
行
四
大
民
生
基
本
需
要
的
普
通
獲
得
改
善
上
見
其
一
斑
。
豐
次
足
食

已
不
足
以
形
容
，
一
般
人
在
服
飾
方
面
耍
的
是
爭
奇
閩
艷
，
節
食
減
肥
則
已
是
潮
流
的
趨

勢
;
在
住
的
方
面
，
矮
舊
的
住
宅
在
陸
續
地
拆
除
，
高
樓
大
廈
則
平
地
而
起
，
內
部
裝
演

更
思
出
奇
制
勝
;
至
於
行
的
方
面
，
工
業
時
代
，
寸
陰
是
惜
，
愈
迅
捷
愈
有
效
，
摩
托
車

、
汽
車
、
計
程
車
，
以
及
自
用
車
的
普
遍
使
用
，
交
通
工
具
數
量
的
增
多
，
在
在
都
節
省

了
人
們
在
行
程
上
所
就
擱
的
時
間
，
也
節
省
了
更
多
的
力
氣
，
都
是
證
明
生
活
在
改
喜
，

也
顯
示
出
國
民
的
生
活
條
件
已
超
過
了
只
求
溫
飽
的
需
要
水
準
，
而
進
一
步
追
求
舒
適
與

便
利
的
生
活
，
有
的
甚
至
已
到
了
奢
侈
的
地
步
。
姑
不
論
奢
侈
浪
費
在
當
今
時
勢
的
非
常

態
性
，
無
可
否
認
地
，
一
般
社
區
居
民
所
需
要
的
是
更
為
便
利
的
，
也
是
更
加
社
會
化
的

物
質
生
活
。
加
上
報
紙
、
雜
誌
、
電
視
等
大
眾
傳
播
媒
介
所
帶
來
的
「
示
範
作
用
」
，
使

人
們
對
於
物
質
生
活
的
欲
望
，
更
顯
得
是
永
無
止
境
。
或
許
這
也
部
分
地
說
明
了
何
臥
物

質
文
化
的
發
展
，
在
大
多
數
時
候
總
是
先
於
精
神
文
化
的
發
展
。
但
是
在
一
個
以
求
富
、

求
均
為
理
想
的
社
會
一
段
，
對
於
社
區
居
民
所
需
要
的
更
為
使
刑
的
物
質
生
活
，
應
該
將
之 ~ 63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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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
導
至
使
社
區
居
民
對
經
濟
安
全
的
保
障
產
生
更
大
的
需
求
。
因
之
，
我
國
憲
法
第
一
章

第
十
五
條
明
定•• 

「
人
民
之
生
存
權
、
工
作
權
及
財
產
權
應
予
保
障
」
。

基
於
保
障
人
民
之
生
存
權
、
工
作
權
與
財
產
權
，
憲
法
基
本
國
策
中
有
關
社
會
安
全

的
規
定
有
﹒
.

八
廿
第
一
百
五
十
二
條.. 

「
人
民
有
工
作
能
力
者
，
國
家
應
予
以
適
當
之
工
作
機
會
。
」

H
H第
一
百
五
十
三
條
.. 

「
國
家
為
改
良
勞
工
及
農
民
生
活
，
增
進
其
生
產
技
能
，
應

制
定
保
障
勞
工
及
農
民
之
法
律
，
實
施
保
護
勞
工
及
農
民
之
政
策
，
婦
女
兒
童
從
事
勞
動

者
，
應
按
其
年
齡
及
身
體
狀
態
，
予
以
特
別
之
保
護
。
」

局
第
一
百
五
十
四
條
.. 

「
勞
資
雙
方
應
本
協
調
、
合
作
原
則
，
發
展
生
產
事
業
，
勞

資
糾
紛
之
調
解
仲
裁
，
以
法
律
定
之
o

」

甘
第
一
百
五
十
五
條.. 

「
國
家
為
謀
社
會
福
利
，
應
實
施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，
人
民
老

一
弱
殘
廢
及
受
非
常
災
害
者
，
國
家
當
予
以
適
當
之
救
助
與
救
濟
。
」

由
第
一
百
五
十
六
條
.. 

「
國
家
為
莫
定
民
族
生
存
發
展
之
基
糙
，
應
保
護
母
性
，
並

實
施
婦
女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。
」

約
第
一
百
五
十
七
條
.. 

「
國
家
為
增
進
民
族
健
康
，
應
普
遍
推
行
衛
生
保
健
事
業
及

公
醫
制
度
。
」

這
些
都
是
國
家
注
重
國
民
生
活
的
保
障
與
社
會
福
利
的
增
進
之
原
則
性
組
定
，
而
國

民
福
利
之
獲
得
真
正
的
保
障
，
猶
待
政
府
制
定
各
種
確
實
可
行
的
法
規
，
透
過
法
律
的
力

量
，
與
行
政
的
方
式
，
以
建
立
全
面
性
的
社
會
安
全
體
制
。

為
了
建
立
全
面
性
社
會
安
全
體
制
，
學
凡
全
國
一
致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諸
如
見
童

福
刺
法
、
老
人
福
利
法
、
殘
障
福
利
法
、
公
址
(
救
助
法
、
川
口
及
社
會
保
險
法
等
，
均
應
由

政
府
妄
為
制
定
，
尤
其
失
業
保
險
、
年
金
制
度
、
與
免
費
醫
療
，
更
為
其
中
精
義
，
彼
此

連
串
一
氣
，
但
不
重
壺
，
使
人
人
都
可
在
國
家
所
設
置
之
周
延
而
又
完
備
的
社
會
安
全
網

中
，
一
方
面
盡
自
己
的
力
量
貢
獻
所
能
，
另
方
面
也
享
受
別
人
所
貢
獻
的
成
果
。
也
唯
有

如
此
才
能
准
保
國
民
經
濟
收
入
的
安
全
，
而
此
又
非
國
家
之
力
不
能
舉
其
功
。
體
記
艘
運

大
同
篇
所
揭
樂
之
「
幼
有
所
長
，
壯
有
一
防
用
'，
老
有
所
終
」
的
理
想
，
回
了
予
大
社
會
臥
更

大
的
責
任
，
民
眾
所
要
求
之
「
兔
於
匿
乏
、
兔
於
愚
昧
、
兔
於
河
穢
、
兔
於
疾
病
」
的
生

活
，
其
實
現
金
賴
大
社
會
向
各
種
健
全
的
制
度
來
善
加
維
護
，
還
是
社
會
安
全
真
精
神
的

所
在
，
也
是
國
家
社
會
無
可
旁
貸
的
重
責
大
任
。

三
、
常
委
有
服
務
內
涵
的
社
會
生
活

現
代
社
會
工
作
的
三
種
基
本
工
作
方
法
即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、
社
會
圍
繞
工
作
與
社
區

組
緻
工
作
，
而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實
涵
蓋
了
此
三
者
。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固
然
間
整
個
社
區

為
其
服
務
對
象
，
但
是
，
也
唯
有
使
社
區
內
的
每
個
人
、
每
一
戶
，
人
家
，
在
遭
遇
難
題
時
都

能
獲
得
工
作
員
的
協
助
，
對
本
身
所
遭
遇
的
問
題
詳
加
研
究
與
分
析
，
並
得
到
社
會
資
源

的
充
分
支
援
，
期
能
對
問
題

、予
適
當
的
處
理
，
有
鼓
地
解
決
，
以
促
進
個
人
人
格
之
健
全

黨
展
與
家
庭
生
活
的
合
理
調
適
，
臻
至
社
會
全
體
的
善
。
這
是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方
法
的
運

用
。
而
在
人
類
關
係
錯
綜
援
雜
的
現
時
代
中
，
由
於
科
學
機
械
的
力
量
代
替
了
人
力
，
使

人
們
在
八
小
時
工
作
之
餘
，
可
利
用
閒
暇
時
間
，
從
事
有
益
身
心
的
活
動
，
放
藉
此
使
緊

張
的
生
活
情
緒
輕
鬆

一
下
，
這
也
是
現
代
人
社
會
生
活
的

一
大
特
色
。
參
加
團
體
活
動
能

協
助
個
人
發
展
社
會
性
的
創
造
力
，
減
輕
身
心
所
受
到
的
限
制
和
壓
力
，
對
於
個
人
身
心

的
發
展
都
有
盎
處
，
因
此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亦
為
社
區
發
展
之
一
重
要
方
法
，
社
區
內
的
許

多
問
題
，
可
藉
人
們
在
固
體
中
慢
慢
學
得
的
各
種
民
主
生
活
的
技
巧
和
責
任
感
，一一
加

以
解
決
。
但
是
，
無
論
任
何
性
質
的
團
體
，
在
工
作
員
協
助
之
下
，
其
目
的
都
在
謀
求
參

與
者
身
心
的
均
衡
發
展
，
而
社
區
發
展
是
以
社
區
內
全
體
居
民
的
福
利
為
目
的
，
並
不
以

固
體
活
動
的
參
與
者
為
限
，
因
此
，
社
區
發
展
的
工
作
方
法
，
尤
應
以
社
區
組
織
工
作
為

重
點
。社

區
組
轍
，
顧
名
思
義
即
是
對
社
區
民
眾
按
其
志
願
、
性
向
、
能
力
予
以
科
學
化
的

組
織
，
以
主
〈
謀
社
區
生
活
的
改
善
與
福
利
的
增
進
。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從
社
區
需
要
的

調
查
始
，
迄
發
展
成
果
的
維
護
止
，
特
別
是
社
區
內
的
各
項
捐
利
服
蕩
，
均
可
運
用
社
區

組
織
的
力
量
來
從
事
。
唯
社
區
組
織
工
作
必
須
以
社
區
居
民
的
自
願
參
與
為
原
則
，
不
計

酬
勞
，
一
以
奉
獻
己
力
於
地
方
建
設
為
職
志
。
事
實
上
，
人
本
是
社
會
的
動
物
，
具
有
與

人
社
交
的
天
性
，
而
人
際
的
社
交
大
別
可
分
為
三
種
類
型
.. 

一
是
接
受
型
;
二
是
五
惠
型

;
三
是
付
出
型
。
其
實
，
一
二
者
間
的
分
別
也
不
十
分
明
顯
，
有
時
表
面
是
付
出
，
而
心
理

上
卸
享
受
著
莫
大
的
捕
足
，
聖
經
上
也
說
「
施
比
受
更
有
一
瞄
斗
，
透
過
服
務
他
人
，
更
可 - 64 一



增
進
對
本
社
區
的
認
同
，
社
區
意
識
也
可
經
由
對
本
社
區
心
力
的
奉
獻
而
得
增
強
。
所
以

社
區
組
織
工
作
的
第
一
步
，
就
是
集
合
社
區
居
民
建
立
志
願
服
務
資
料
卡
，
社
區
居
民
不

論
男
女
老
少
，
凡
自
願
參
與
社
區
工
作
者
均
加
以
建
卡
存
查
，
載
明
個
人
的
年
齡
、
性
別
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專
長
、
興
趣
、
經
濟
能
力
，
以
及
能
否
為
社
區
貢
獻
那
方
面
的
資
源
等
，

予
以
系
統
地
分
門
別
類
，
譬
如
組
織
退
休
人
員
、
家
庭
主
婦
、
大
專
學
生
等
志
願
服
務
工

作
隊
，
其
服
務
對
象
可
以
是
社
區
環
境
的
美
化
、
老
人
福
利
、
見
童
福
利
、
青
少
年
輔
導

，
以
及
孤
貧
人
家
的
協
助
等
等
，
如
此
，
以
社
區
居
民
為
骨
幹
，
自
然
就
形
成
一
所
活
力

充
沛
的
社
區
人
力
資
源
銀
行
。
雖
然
在
初
期
或
將
稍
嫌
簡
陋
，
但
只
要
工
作
上
能
符
合
社

區
之
用
，
此
為
其
目
的
。
只
要
初
步
的
工
作
有
了
成
果
，
再
經
過
繼
續
不
斷
的
宣
傳
與
努

力
，
木
難
吸
收
到
更
多
的
自
願
工
作
者
，
而
此
社
區
人
力
資
源
銀
行
的
內
涵
，
自
將
不
斷

更
新
與
充
實
，
終
必
成
為
名
實
相
符
的
椎
動
社
區
發
展
的
寶
庫
。

其
次
，
可
進

一
步
成
立
社
會
服
務
交
換
所

(
M
o
n
-

已
明
自
己

n
o
m
E
F
S

∞
由
)
，
此

列
供
給
全
社
區
各
有
關
社
會
服
務
之
機
關
、
團
體
所
有
社
會
個
案
記
錶
之
總
眾
引
，
其
目

的
在
便
利
有
關
機
關
或
團
體
從
事
個
案
工
作
者
之
相
五
查
詢
，
減
少
各
機
關
、
團
體
間
不

必
要
之
重
援
工
作
，
提
高
各
機
關
、
團
體
之
工
作
效
率
，
並
節
省
人
力
與
財
力
之
浪
費
。

上
述
社
區
人
力
銀
行
，
以
及
社
區
社
會
服
務
交
換
所
的
運
用
，
均
須
在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督

導
之
下
，
以
集
合
社
區
內
的
入
力
、
物
力
來
造
福
整
個
社
區
。
至
於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則

可
按
照
社
區
之
不
同
發
展
階
段
，
掛
演
各
種
不
同
的
角
色
，
如
.. 

教
育
者
與
指
導
者
、
顧

問
與
說
服
者
、
刺
激
者
與
策
略
者
(
的
立
且
旦
旦O
H
g

己
的
門E
s
t
叩
門
)
，
協
辦
者
與
擁
護

者
等
。
在
推
動
社
區
生
活
條
件
繼
續
變
得
更
好
的
過
程
中
，
社
區
工
作
員
的
地
位
與
角
色

可
隨
之
調
整
，
川
叫
道
行
其
應
有
的
職
務
，
更
配
合
社
區
居
民
的
自
願
參
與
，
而
社
區
發
展

的
工
作
，
自
可
水
到
渠
成
!

一
、
常
委
、
有
屬
於
當
地
的
文
化
生
活

社
區
發
展
之
工
作
事
項
原
來
規
劃
有
三
個
建
設
範
圈
，
即
.• 

的
完
成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，
以
消
除
髒
亂
，
改
善
環
境
衛
生
。

口
質
施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
F

以
消
滅
貧
窮
，
提
高
生
活
水
準
。

臼
加
強
起
桐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自
端
正
社
會
風
氣
，
重
整
道
德
。

前
二
者
不
論
在
目
標
上
或
方
法
上
均
較
為
具
體
可
行
，
且
可
直
接
受
益
，
故
較
能
引

起
社
區
居
民
的
興
趣
，
得
其
充
分
的
合
作
與
支
持
，
成
果
顯
著
，
易
睡
好
評
。
但
精
神
倫

理
建
設
方
面
，
因
其
屬
於
心
理
的
建
設
，
是
無
形
的
，
旨
在
充
實
社
區
民
眾
之
精
神
生
活

，
建
全
身
心
發
展
，
不
僅
要
改
良
其
生
活
習
慣
，
還
要
改
正
其
生
活
觀
念
，
何
以
符
現
代
生

活
的
要
求
。
從
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者
，
常
會
發
覺
社
區
居
民
對
此
項
建
設
工
作
似
乎
興
趣

缺
缺
，
雖
有
指
導
員
與
工
作
員
的
大
聲
疾
呼
，
響
應
者
仍
然
寥
寥
無
幾
。
關
於
社
區
居
民

對
各
種
社
區
活
動
不
能
產
生
熱
烈
的
參
與
感
，
追
根
究
底
，
應
是
與
投
有
屬
於
當
地
的
文

化
生
活
有
關
，
空
洞
的
社
區
活
動
無
法
配
合
他
們
的
心
理
需
求
產
生
址
(
鳴
放
果
。

所
謂
文
化
，
社
會
學
家
的
定
義
多
數
指
的
是
非
物
質
文
化
，
尤
其
是
規
範
面
的
文
化

，
可
說
是
人
對
其
環
境
的
調
適
結
果
所
形
成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一
代
傳
一
代
，
並
可
隨
人
們

各
種
需
求
的
變
遷
而
適
度
調
整
，
例
如
生
活
的
知
識
、
信
仰
、
藝
術
、
道
德
、
法
律
、
風

俗
及
其
他
生
活
習
慣
等
，
其
傳
統
的
觀
念
與
相
關
的
價
值
即
為
文
化
的
核
心
部
分
，
環
繞

著
此
核
心
可
發
展
許
多
的
次
文
化
(
的
各
口
丘
吉2
)
集
間
，
這
位
一
次
文
化
才
是
表
現
在
社

區
居
民
日
常
生
活
之
中
真
正
可
觀
察
者
。
高
級
精
緻
的
文
化
(
叮
叮
叮

g
z
c
2
)固
然
代

表
了
國
家
之
經
濟
、
社
會
與
文
化
發
展
到
了
一
定
程
度
以
役
的
精
華
，
但
那
對
於
民
間
社

會
而
言
，
無
乃
是
高
木
可
攀
的
少
。
至
於
與
大
眾
社
會
(
5卸
的
間
的

o
n
E
己
相
伴
而
生
大
眾

文
化
(
自
己
的
2

日
片
自
由
)
，
乃
是
因
為
大
眾
傳
播
摸
介
的
高
度
發
展
，
犬
真
是
電
視
廣
播

，
為
了
迎
合
絕
大
多
數
觀
眾
的
品
味
，
必
須
把
傳
播
內
容
大
眾
化
，
在
公
平
一
致
的
待
遇

之
下
，
無
形
中

一
般
受
播
者
的
閱
聽
水
準
也
被
迫
降
低
等
級
，
終
於
形
成
大
眾
一
致
的
低

程
度
文
化
，
可
以
說
大
眾
文
化
是
各
次
文
化
之
最
低
公
分
母
(
戶
。
若
仰
的
門
口
。
白
白
。
口
母
口

l

。
自
古
巴
O
H
)，
適
足
以
阻
磚
各
區
域
正
常
文
化
的
發
展
。
在
經
濟
建
設
已
有
相
當
成
長
的

此
時
，
政
府
強
調
文
化
建
設
的
向
下
紮
根
，
就
是
要
使
每
個
人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除
保
有
傳

統
文
化
特
質
的
觀
念
外
，
亦
須
符
合
現
代
生
活
的
要
求
，
所
以
此
項
文
化
建
設
的
內
容
，

最
主
要
者
乃
是
配
合
地
方
居
民
的
需
求
層
次
，
順
應
其
文
化
背
景
，
揉
合
現
代
生
活
的
特

質
，
使
其
表
現
於
日
常
生
活
之
中
。
猶
記
去
年
(
六
十
八
年
)
八
月
間
臺
北
市
舉
辦
第
一

屆
音
樂
季
，
會
掀
起
市
民
的
一
陣
愛
樂
熱
潮
，
尤
以
幾
場
民
俗
歌
謠
演
唱
會
，
更
受
到
各

階
層
民
眾
的
歡
迎
，
這
是
因
為
民
諾
乃
民
間
社
會
的
產
物
，
問
鄉
之
人
?
聆
賞
之
餘
，
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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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
親
切
，
更
耐
岡
味
。
其
時
已
不
是
單
純
的
音
樂
欣
賞
，
而
是
一
種
文
化
的
認
同
，
是
一

種
社
會
互
動
的
耳
象
。
此
種
民
間
文
化
Q
。

-
w
g
H
E
H
O
)
即
植
根
於
社
區
之
中
，
要
推

廣
中
華
文
化
復
興
運
動
，
就
要
從
社
區
做
起
。
以
此
之
故
，
+
二
項
國
家
建
設
中
將
在
各

縣
市
成
立
的
文
化
中
心
，
應
該
配
合
地
方
上
已
有
之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，
以
推
展
文
化
建
設

的
活
動
。
所
以
論
及
如
何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從
事
文
化
建
設
，
首
先
就
要
配
合
基
礎
工

程
建
設
，
興
建
或
充
實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，
而
且
必
讀
充
分
提
供
此
項
設
施
，
使
不
致
成
為

社
區
的
「
裝
飾
」
、
「
點
綴
」
。
其
次
在
策
劃
活
動
方
東
時
，
應
配
合
社
區
本
身
的
情
境

，
更
要
顧
及
大
多
數
居
民
的
需
要
，
唯
有
如
此
的
活
動
方
案
才
能
深
入
人
心
，
此
亦
為
第

三
步
驟
的
基
礎
，
即
在
活
動
展
開
時
，
鼓
勵
全
民
積
極
參
與
，
才
能
獲
得
熱
烈
的
響
應
。

有
了
屬
於
當
地
居
民
的
文
化
生
活
以
後
，
社
區
發
展
的
工
作
才
算
真
正
有
了
起
始
點
。

四

話

、

結

談
社
會
變
通
中
社
區
居
民
的
新
需
要
，
在
此
要
強
調
的
有
兩
點
﹒
-

L

關
於
社
會
福
利
服
發
措
施
，
有
全
國
一
致
與
因
地
制
宜
之
性
質
，
其
權
限
宜
劃
分

明
白
，
才
不
致
本
末
倒
置
，
事
倍
而
功
半
。

q
L從
事
社
區
發
展
應
重
視
社
區
居
民
自
助
他
助
的
原
則
，
以
免
越
姐
代
眉
之
嫌
，
發

展
工
作
也
才
可
切
合
實
際
。

社
會
變
遷
確
實
帶
給
我
們
的
社
會
予
若
干
的
困
境
，
其
中
影
響
最
重
大
者
，
便
是
理

想
的
大
家
庭
制
度
的
解
體
，
小
家
庭
制
度
的
興
起
，
而
且
家
庭
功
能
簡
化
，
連
帶
使
得
整

個
家
族
的
聯
繫
都
趨
向
崩
潰
。
農
業
社
會
里
，
一
個
大
家
庭
具
有
經
濟
、
政
治
、
教
育
、

宗
教
與
保
護
等
多
項
功
能
，
由
家
庭
照
顧
了
一
個
人
從
出
生
到
死
亡
的
人
生
全
部
歷
程
，

因
此
亦
可
以
無
怪
乎
其
於
國
家
民
族
的
觀
念
之
淡
薄
了
。
而
在
工
業
化
與
都
市
化
的
社
會

裹
，
上
述
的
各
種
家
庭
功
能
喪
失
殆
盡
，
已
為
其
他
的
社
會
制
度
逐
項
取
代
，
故
國
家
社

會
與
個
人
的
關
係
臼
益
重
要
。
但
在
家
族
制
度
已
先
瓦
解
之
後
，
而
其
他
社
會
制
度
的
建

構
完
備
之
前
，
無
疑
將
有
一
殷
青
黃
不
接
的
過
渡
時
期
，
許
多
的
社
會
問
題
於
焉
產
生
，

如
貧
窮
問
題
、
失
依
問
題
、
見
童
與
老
人
的
福
利
問
題
、
犯
罪
問
題
，
以
及
青
少
年
的
輔

導
問
題
等
等
。
為
了
加
強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增
進
人
民
生
活
，
行
政
院
於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
頒
布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」
，
其
內
容
共
分
七
大
項
1
即
社
會
保
險
、
國
民
就

業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國
民
住
宅
、
福
利
服
務
、
社
會
教
育
與
社
區
發
展
，
其
目
的
皆
在
「
增

加
生
產
教
民
富
，
改
善
生
活
使
民
事
」
'
故
工
作
重
點
在
於
探
社
區
發
展
的
方
式
，
設
置
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，
雇
用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推
進
各
項
工
作
。
但
是
推
展
社
區
工
作
須
要

有
一
些
先
決
條
件
，
也
就
是
前
面
說
過
為
建
立
整
體
的
社
會
安
全
體
制
，
而
具
有
全
國
一

致
之
性
質
的
社
會
福
利
設
施
，
故
政
策
必
以
社
會
保
險
為
首
耍
，
使
全
體
國
民
在
國
家
研

提
供
的
安
全
保
障
之
下
，
致
力
發
展
地
方
之
社
會
建
設
與
文
化
建
設
，
木
但
事
半
功
倍
，

並
且
在
物
質
建
設
方
面
更
收
相
得
益
彰
之
效
。
事
實
上
，
現
代
人
的
生
活
，
其
物
質
與
精

神
的
需
求
並
童
，
已
形
密
不
可
分
，
以
居
民
的
意
願
為
主
導
的
社
區
發
展
，
才
是
方
向
正

確
的
社
區
發
展
，
居
民
願
意
以
本
身
的
力
量
來
解
決
當
地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如
此
，
逐
漸
地

將
可
握
昇
社
區
成
為
居
民
生
活
的
基
本
單
位
，
而
其
所
提
供
的
資
源
，
以
及
居
民
能
從
其

中
獲
得
的
漏
足
，
則
非
往

t日
本
家
庭
，
更
不
是
現
人(
1小
家
庭
所
能
比
擬
的
了
。

本
文
參
考
資
料
•• 

L

王
培
熟
，
「
社
區
工
作
」
'
社
會
工
作
理
論
與
實
務
，
蔡
漠
賢
騙
，
要
灣
省
社
會

福
利
研
究
會
，
民
國
六
+
五
年
十
二
月
再
版
，
頁
一
O
-
I
l
二
二
玉
。

9

的
任
佩
玉
，
「
團
體
工
作
」
'
社
會
工
作
理
論
與
實
務
，
蔡
漠
賢
輛
，
蓋
灣
省
社
會

福
利
研
究
會
，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再
版
，
頁
五
五
|
-
O
O
。

。
山
林
勝
義
，
「
我
國
社
區
工
作
今
後
應
顧
及
的
幾
個
層
面
」
'
家
庭
學
校
與
社
區
工

作
研
討
會
引
言
報
告
，
國
立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，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八
日
。

4
陳
國
鈞
，
社
會
政
策
與
社
會
立
法
，
三
民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八
月
初
版
。

"
趴
陳
秉
璋
、
詹
火
生
，
「
社
區
發
展
與
老
人
福
利
」
'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第
念
一
號
，
中
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，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一
月
三
十
日
，
頁
七
九
|
八
四
。

a

葉
楚
生
，
社
會
工
作
概
論
，
著
者
自
印
，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十
月
六
版
。

同
仁
關
銳
鐘
，
「
社
區
發
展
新
資
源1
l

老
人
志
願
服
務
」
'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第
捌
號

，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棘
中
心
，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十
月
二
+
五
日
，
頁
八
九
l
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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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a譚
貞
禧
，
社
區
發
展
的
研
究
，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融
中
心
，
民
國
六
十

一
年
六
月
。




